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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工办〔2015〕6号

关于开展“妈妈驿站”创建活动的通知
各市、区总工会（工联会、工会工作委员会），各局（公司）工会，各直属单位工会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，努力帮助女职工解决最关心、最直接、最现实的实际问题，当好她们的“娘家人”，根据全总、省总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市开展“妈妈驿站”创建活动，为职业女性度过特殊生理阶段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。具体通知如下：
一、创建目标
在女职工人数较多、条件较成熟的机关事业单位、企业、开发区（园区）、商务楼宇和公共场所设置私密、干净、舒适、安全的休息场所，统一张挂“妈妈驿站”标识，满足怀孕期和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需要。从今年起，力争用5年的时间，在全市建成300家以上符合标准的“妈妈驿站”。
二、“七有”创建标准

1．有一个干净整洁、私密安全的房间

2．有桌子和至少2把椅子（沙发）

3．有电源插座（用于吸奶器等设备）

4．有水池（供清洁使用）

5．有冰箱、微波炉、消毒奶锅等电器

6．有储物柜

7．有母婴健康宣传品（杂志、报刊、海报等）

三、管理要求

1．标识明显：方便女职工识别和使用。
2．专人管理：管理、清扫人员相对固定，使用者实施登记制度。

3．一站多用：不仅为哺乳期女职工母乳喂养提供便利，方便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工间休息，还可作为健康教育场所，邀请有关专家开展指导。同时，也可以作为心理调适的场所，定期举办相关活动，帮助女职工放松心情、调节情绪。
四、考核与资助

1．市总每年下达创建计划数，鼓励各地各单位在完成计划数的基础上，根据实际情况，超额完成创建指标，以便更多的女职工尽早受惠。市总将把“妈妈驿站”创建工作情况列入争先创优考核中。
2．凡建立“妈妈驿站”并正常运作的单位，由各中间层次工会扎口，每年9月，向苏州市总工会申报市工会“妈妈驿站”示范点，进行考核验收。具体办法另行通知。

3．通过苏州市总工会考核的“妈妈驿站”，颁发统一的“妈妈驿站”示范点铭牌，并按标准给予资助。

4．资助标准：各市、吴江区的“妈妈驿站”，分别资助4000元/个，另由当地总工会配套资助；其他区、各局（公司）、直属单位，分别资助8000元/个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1．要高度重视，积极争取党政的支持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，因地制宜地做好创建工作。要加强分类指导，根据不同性质、不同条件的单位的具体特点，切实帮助有需要的女职工解决实际困难。

2．各地要主动与卫计部门联系，争取各方支持，共同推进创建工作。要严把设备、用品质量关，确保安全无事故。

3．要制订相关制度，记好台账档案，做好申报验收等工作，保证“妈妈驿站”创建工作符合标准、日常管理规范有序，不断提高规范化水平。

附件：

1．苏州市工会“妈妈驿站”示范点创建计划表（2015年）

2．“妈妈驿站”建设工作台账（样本）

苏州市总工会
2015年1月26日
附件1：

苏州市工会“妈妈驿站”示范点创建计划表

（2015年）

	单  位
	计 划 数
	单  位
	计 划 数

	张家港
	6
	园  区
	5

	常  熟
	6
	新  区
	5

	太  仓
	6
	机  关
	1

	昆  山
	6
	教  育
	1

	吴  江
	6
	卫  生
	1

	吴  中
	5
	创  元
	1

	相  城
	5
	民  企
	1

	姑  苏
	5
	合  计
	60


· 在完成分配数额的基础上，鼓励各地超额申报。

· 未分配任务数的单位也要积极做好创建申报工作。

附件2：


 

工 作 台 帐

单位名称  　　　  　　　
年　  度　　　　  　　　

苏州市总工会制

台帐目录：

（1）妈妈驿站管理人员名单；
（2）妈妈驿站管理制度；
（3）妈妈驿站资产清单；
（4）妈妈驿站使用人员名册；
（5）妈妈驿站健教活动记录；
（6）妈妈驿站使用登记表；
（7）其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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